
  -- 第 1 頁/共 3 頁 --                                              202112 

 

 

※本申請書填寫時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 

申 請 日 期 西元     年  月   日 集保帳號：B0029-0000- 

受 益 人 姓 名  身 份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公)   -            ＃   (宅)   -        (手機) 

變   更    項   目 
請於下列擬變更項目□內打“  ”。填寫完畢後，請將本申請書正本及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寄回或送達本公司，經本公司確認無誤後，即為您辦理變更。 

□ 1.變更聯絡電話 

變更為：（公）    -         #       （傳真）    -                  

（宅）    -                 （手機）                     

*如變更為外國電話傳真或手機號碼，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 2.變更電子郵件信箱 變更為：                                                                  

□ 3.變更通訊地址 

中文：□□□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____________村/里 _______ 鄰 

 _______________ 路/街 _____ 段 _____ 巷 ______ 弄 ________ 號 _______ 樓之 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變更為外國通訊地址，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變更中文通訊地址後，若原有留存英文通訊地址，請一併變更，若未填寫，本公司將依中華郵政全球

資訊網的中文地址英譯，協助一併變更。 

□ 4.變更現居地址 

中文：□□□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____________村/里 _______ 鄰 

 _______________ 路/街 _____ 段 _____ 巷 ______ 弄 ________ 號 _______ 樓之 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變更中文現居地址後，若原有留存英文現居地址，請一併變更，若未填寫，本公司將依中華郵政全球

資訊網的中文地址英譯，協助一併變更。 

□ 5.變更戶籍地址 

變更為：□□□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____________村/里 _______ 鄰 

 _______________ 路/街 _____ 段 _____ 巷 ______ 弄 ________ 號 _______ 樓之 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變更為外國戶籍地址，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自然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影本(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須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未成年人

請加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影本)。 

＊法人：請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變更中文戶籍地址後，若原有留存英文戶籍地址，請一併變更，若未填寫，本公司將依中華郵政全球

資訊網的中文地址英譯，協助一併變更。 

□ 6.文件寄發方式 變更寄送方式為： 

□ 寄送至電子信箱  □ 郵寄至通訊地址 (請擇一勾選) 

□ 7.新增電子交易方式 

□ 基金網路(電子)交易方式，請務必填寫 

   ①電子郵件信箱：                               (如開戶時已提供者免填) 

   ②請至第 9項新增台幣自動扣款帳號(如已提供台幣扣款帳號者免填) 

   ③請加填「基金電子交易約定書」 

□ 文件寄發方式為： 

   □ 寄送至電子信箱  □ 郵寄至通訊地址(請擇一勾選)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人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 
﹙綜合帳戶客戶專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 106 忠孝東路四段八十七號八樓 

電話：﹙02﹚2781-0088   傳真：﹙02﹚2772-9393 

客服專線：0800-885-888  http：//www.Frankl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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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變更自動扣款帳號 

 (請依下頁『提醒事項』填寫) 

□新台幣 ： 

  _______銀行/郵局_______分行/支局，帳號 

□外幣／英文姓名                   : 

_______銀行_______分行，銀行帳號 
【請確認集保買回及指定扣款銀行帳戶等相關資料已完成變更，並詳閱提醒事項(4)。】 

*如扣款號戶為數位帳戶，請確認在銀行已留存實體印鑑。 

□ 9.新增自動扣款帳號 

(請依下頁『提醒事項』填寫) 

□新台幣： 

  _______銀行/郵局_______分行/支局，帳號 

□外幣／英文姓名                      : 

_______銀行_______分行，銀行帳號 

【請確認集保買回及指定扣款銀行帳戶等相關資料已完成變更，並詳閱提醒事項(4)。】 

*如扣款號戶為數位帳戶，請確認在銀行已留存實體印鑑。 

□ 10.買回/配息匯款帳戶

異動 

請依下面『提醒事項 1~2』填寫 

□新台幣 

 □新增□變更______銀行/郵局______分行，帳號 

□綜合外幣帳戶 □指定外幣帳戶(幣別：         ) 

英文姓名                       : 

 □新增□變更______銀行_______分行，銀行帳號 

【請確認集保買回及指定扣款銀行帳戶等相關資料已完成變更，並詳閱提醒事項(4)。】 

*如變更為外國買回匯款帳戶，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 11.終止電子交易方式 自即日起終止使用電子交易方式 

□ 12-1.變更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 12-2.變更中/英文姓名 

   或公司名稱 
(勾選變更中文姓名者須同時 

辦理印鑑變更) 

原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變更為：                    

原中文姓名/公司名稱：                      變更為：                      

身分證字號及中文姓名/公司名稱變更者，請檢附以下資料： 

＊自然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影本(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須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未成年人

請加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影本)。 核發日期需為三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正本。 

＊法人：請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負責人身分證正反影本。 

原英文姓名/公司名稱：                      變更為：                      
□ 已確認上列變更後中英文姓名/公司名稱與約定扣款及買回之銀行帳戶名稱相同 
＊若受益人為變更姓名，請重新提供變更姓名後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同現行扣款銀行帳號)，及銀行存摺

影本(同現行買回銀行帳號)。 

*勾選 12-2項者，請確認集保買回及指定扣款銀行帳戶等相關資料已完成變更。 

*變更 12-1 或 12-2者，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 

□ 13.公司負責人變更 
(須同時辦理印鑑變更) 

原公司負責人：                       變更為：                        

*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請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新負責人身分證正反影本。 

□ 14.印鑑變更 

受益人原留簽章樣式因 □變更姓名 □法定代理人印鑑變更 □受益人已成年 或 

□後述原因：＿＿＿＿＿＿＿＿＿＿＿＿＿，擬予更換原留印鑑。本受益人前在 貴公

司以原印鑑簽署之同意書及授權書等書面文件，仍為有效。 
*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印鑑變更原因為印鑑掛失者，請同步勾選印鑑掛失項目。 

＊自然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影本(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須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未成年人

請加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影本)。 

＊法人：請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負責人身分證正反影本。 

□ 15.印鑑掛失 

受益人原留簽章樣式因故擬予掛失原留印鑑。本受益人前在 貴公司以原印鑑簽署之同

意書及授權書等書面文件，仍為有效。 
*請加填「自我證明」文件。 

*勾選印鑑掛失者，請同步勾選印鑑變更項目。 

＊自然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影本(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須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未成年人

請加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影本)。戶政事務所核發之新印鑑的印鑑證明正本 (非本人臨櫃或以郵寄

方式辦理者應檢具，核發日期需為三個月內有效之正本)。 

＊法人：請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負責人身分證正反影本。 

□ 16.其他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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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事項』 

1.自動扣款帳號/買回約定匯款帳號限約定受益人本人之台幣及外幣各一組扣款/存款帳號。 

2.帳號請勿填寫金融卡之卡號，填寫時應自左向右依序填寫，空白不需補 0，另請附上存摺印有帳號資料之封面或封底影本。 

3.請加填“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並為了配合銀行公會訂定相關規範，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若客戶欲申請之基金扣款轉帳金融機構為集保款項收付銀行者（包括：中國信託、華南、台新、永豐、第一、兆豐、台北富邦、國泰世

華、彰化銀行），請填寫“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款項收付銀行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郵局帳戶請填寫“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郵

局專用）”。 

 若客戶欲申請之基金扣款轉帳金融機構為非集保款項收付銀行者（即上項所列十家以外之金融機構），請填寫 “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

﹝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 

4.依集保規定，若申購時欲以新台幣申購基金（或自動扣款申購基金），則應約定新台幣買回帳戶；若申購時欲以外幣申購基金（或自動扣

款申購基金），則應約定外幣買回帳戶。故當您提出本項新增自動扣款帳戶（新台幣或外幣）申請時，請確認是否已約定買回匯款帳戶（新

台幣或外幣），若尚未約定，請務必加填本申請書之第 10項買回匯款帳戶異動，填入您欲約定之買回匯款帳戶。 

 

受益人之原留印鑑 
(除辦理印鑑掛失者免蓋，其餘異動事項請加蓋) 

 受益人之新印鑑 
(辦理姓名變更或印鑑變更/掛失時，需加蓋) 

 

 

 

 

 

 

※未成年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法人戶請加蓋負責人印章 

 
受益人同意對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基金之申購、買回、轉換作

業及相關事務處理作業，均以新印鑑樣式為憑。 

 

 

 

 

印鑑共       式，憑       式有效。(壹式以上之簽章，請註明多

式憑幾式有效;若未填寫，一律認定憑多式有效。)  

※未成年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法人戶請加蓋負責人印章 

※ 如辦理 1、2、3、6 等項目，可臨櫃、傳真或掃瞄申請書加蓋原留印鑑辦理。其餘變更項目，請以正本申請書臨櫃辦理，

或委託他人、通訊等方式辦理如下： 

－委託他人辦理者，請攜帶委託人與受託人雙方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委託人原留印鑑及受託人印章並另加附委託書。 

－採通訊辦理者，請正確填寫欲變更事項後，將本申請書正本加蓋原留印鑑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寄到下列地址；變更申

請日期為富蘭克林證券投顧收件日期，富蘭克林證券投顧並於確認無誤後，始得辦理異動。 

 收件單位：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客戶服務部 收 

 收件地址：台北郵政第 53-0665 號信箱 

電子信箱：service@franklin.com.tw 

傳真號碼：02-27729393 

 

業務員代碼：                   經辦：                經辦主管：                作業部門覆核：               


